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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3 年本区机动车清洗场站
专项治理的通知

各街道、镇、经开区：

为进一步加强对本区机动车辆清洗行业管理，规范我区

机动车辆清洗场站的设置和管理，依法严厉打击损害市容市

貌、污染环境、影响道路交通，损坏城市道路和公用设施等

违法行为，不断提升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精细化水平，确保

机动车清洗保洁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现就开展 2023 年机

动车清洗场站专项治理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为目标导向，进一步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工作要求，结合松江区实际，开展机动车清洗场站专项

治理，引导机动车清洗保洁行业按规排水、证照齐全、门责

落实，严肃查处违规排水、超范围经营、占道洗车等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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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机动车清洗场站长效常态的管理，营造行业健

康发展环境。

二、主要任务

（一）污水乱排放治理。机动车辆清洗场站污水排放符

合水务、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要求，严查未经沉淀等处理的

污水直接向下水道排放的行为，严查直接向路面、场地、河

道洒泼、倾倒、排放污水的行为。

（二）超范围经营治理。严查无照经营或者超出营业执

照核准登记范围经营，从事机动车辆清洗业务的行为；严查

超出经营门店范围，从事机动车辆清洗业务的。

（三）占道洗车治理。违规占用人行道或其他城市道路、

公共场地从事机动车辆清洗业务的，污染环境等严重影响市

容市貌和道路交通、以及损坏城市道路、公用设施的。

三、治理标准

（一）从事汽车清洗服务的单位应当依法向水务部门申

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按照要求排放污水，未

取得排水许可证的应依法取缔。

（二）从事汽车清洗服务的单位应当依法向区绿化市容

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未取得备案证的应当立即停止清洗服

务，并移除相关清洗设备。

（三）无照经营、超出核准登记范围经营、超出经营门

店范围、占用城市道路或公共场地进行洗车作业的，应依法

要求整改或取缔。

四、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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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 年 4 月底前，完成全面排摸。由各街镇（经

开区）排摸辖区内机动车辆清洗场站具体情况，根据专项治

理主要任务，开展全面排摸工作，并于 4 月 30 日前报送专

项治理排摸统计表（附件 1）。

（二）2023 年 5 月底前，完成全面整改。针对排摸发现

的涉嫌违规机动车清洗场站，各街镇（经开区）按照调查认

定-情况告知-督促整改的形式开展全面治理工作（附件 2、

3）。区管理部门同时根据街镇（经开区）反馈的调查情况，

将相关案件及相关材料移送水务、城管或市场监管等执法部

门依法查处。（附件 4、5）

（三）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检查验收。由区管理部门

会同水务、城管等部门以联合检查的方式，开展抽查检查工

作。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据各自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依法查处。

五、工作要求

（一）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街镇（经开区）要充分

发挥在城市管理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利用综合性管理工作

手段，多方位展开治理措施，力求通过管理带动提升。

（二）完善机制，齐抓共管。各街镇（经开区）要根据

各自工作职责加强对本区机动车清洗场站的日常监管，结合

机动车清洗场站纳入网格化管理的工作要求，完善监管机

制，积极开展部门联动，提升监管实效。

（三）全面整治，规范管理。以“对照标准、全面排摸、

逐个治理”的方式，推进本区所有营业的机动车辆清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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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治理工作。专项治理后，机动车辆清洗场站单位和个

人需补齐相关证照，统一证照上墙公示，排放污水进入污水

管道，各项长效管理工作规范到位。

附件：1.2023 年机动车辆清洗排摸核实登记表

2.告知书（样张）

3.机动车清洗场站基本情况调查表

4.涉嫌违规机动车清洗场站线索移送单

5.涉嫌违规机动车清洗场站线索反馈单

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2023 年 3 月 16 日

上海市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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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机动车辆清洗排摸核实登记表

序号 街镇 营业执照名称 地址

经营状

态（营业

/歇业/

无洗车）

联系人、

联系电

话

营业执

照(有/

无)

行业备

案(有/

无)

排水

许可

(有/

无)

污水乱排

放

（有/无）

超范

围经

营（有

/无）

占道洗

车（有/

无）

备注

填报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4月 30日前报送至区景观管理所。 联系人：唐译成 联系电话：6772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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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告 知 书
（样张）

机动车清洗责任单位（个人）：

地址： 电话： 邮政编码：

为了加强本市机动车清洗行业日常管理和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规范

经营，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整洁，推进机动车清洗行业向“绿色、文明、规

范、精细”目标发展，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上海市机动车清洗保

洁管理暂行规定》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现将你单位（个人）应当履行的机动车清洗相关责任告知如下：

一、机动车清洗行业责任人应当履行的责任要求。

（一）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责任人

的责任要求确定如下：

从事机动车清洗服务的单位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的十日内，向区

绿化市容部门办理备案手续。未办理备案手续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清洗机动车所产生的油污、淤泥、污水及其他污物，应当按照环境

保护、排水、环境卫生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得任意排放、堆放和倾倒。

禁止占用道路、广场从事机动车清洗服务。违反规定的，由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根据《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从事汽车

清洗的排水户应当依法向水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具体要求可登陆上海市人民政府一网通办专栏进行查询。根据《城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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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可以处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水户不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

污水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并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可以向社会予以通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的责任要求，

责任人应当履行义务如下：

1.及时清除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

2.按照规定投放生活垃圾；

3.不擅自超出门窗和外墙经营。

二、本告知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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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机动车清洗场站基本情况调查表

调查时间 地址

调查情况（ 附照片） ：

检查人员：

审核结果：

审核部门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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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涉嫌违规机动车清洗场站线索移送单

移送日期 年 月 日 移交单位

线索情况简介：

移送相关材

料清单

共计 份。

1、 《机动车清洗场站基本情况调查表》

2、 其他

移送单位（ 盖章） ：

移送经办人：

接收单位

接收经办人 接收日期

（ 本移送单一式两份， 一份由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留存， 一份

交城管执法部门、水务执法部门或市场监督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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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涉嫌违规机动车清洗场站线索反馈单

案件名称

案件办结

情况

备注

反馈材料 共计 份。

接收单位 签收人 日期

执法部门（ 盖章） ：

年 月 日

（ 本反馈单一式两份， 一份由城管执法部门、水务执法部门

或市场监督执法部门留存， 一份交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